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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

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
茲制定外國人應律師考試條例及外國人應會計師考試條例，公布之。此令。

總　　　統　蔣中正
行政院院長　孫　科

外國人應律師考試條例

第　一　條　　本條例依考試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制定之。
第　二　條　　外國人依律師法第四十七條及條約之規定，請求在中國境內執行律師業務者，應依本條例考試及格領有及格證書後，向司法行政部請領律師證書。
第　三　條　　考試方法分左列二種。
一、試驗。

二、檢覈。

第　四　條　　應試驗資格依考試法之規定，其試驗科目由考試院定之。
第　五　條　　外國人曾在中國公立或經立案之大學獨立學院專科學校任教授、副教授、講師講授主要法律科目二年以上，並報教育部有案者，得應律師考試之檢覈。
第　六　條　　檢覈除審查證件及講義外，並面試中國語文及主要法律科目。
第　七　條　　外國人在本條例施行前領有律師證書者，仍依本條例辦理。
第　八　條　　試驗及檢覈辦法，由考試院定之。
第　九　條　　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
外國人應會計師考試條例

第　一　條　　本條例依考試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制定之。
第　二　條　　外國人依會計師法第四十條及條約之規定，請求在中國境內執行會計師業務者，應依本條例考試及格領有及格證書後，向工商部請領會計師證書。
第　三　條　　考試方法分左列二種。
一、試驗。

二、檢覈。

第　四　條　　應試驗資格，依考試法之規定，其試驗科目由考試院定之。
第　五　條　　外國人曾在中國公立或經立案之大學獨立學院專科學校任教授、副教授、講師講授主要會計科目二年以上並報教育部有案者，得應會計師考試之檢覈。
第　六　條　　檢覈除審查證件外，並面試中國語文及與業務有關之現行法令。
第　七　條　　試驗及檢覈辦法，由考試院定之。
第　八　條　　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
總統令

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
茲修正房屋租賃條例第六條條文，公布之。此令。

總　　　統　蔣中正
行政院院長　孫　科

房屋租賃條例第六條修正條文

第　六　條　　承租人不得以房屋全部轉租他人，其以房屋之一部轉租者，如契約有反對之訂定時，應先經出租人書面同意或將轉租契約送交出租人簽證。
轉租租金按房屋轉租部份與原租金比例計算，不得超過原租金額，原有担保金者，其担保金計算亦同。

轉租房屋不得收取頂費、小費或其他任何名義之費用。










1
2
3

